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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届会议

暂定项目一览表铃项目 5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自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Rl应SIAN刀SPANI:SH

我荣幸地睡函附上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目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如牙利、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署

的《失于转让和利用从外层空间遥测地球的数据的公约予全文，该公约开始生效后

将对所有其他国家开放加入。

占廿 i合将本费号文作为犬会暂定项目一览表项目 51 下的正式文件散发。

特罗亚诺夫斯基(签名)

骨 A/3S/50/Re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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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和使用从外层空间

遥测地球的数据的公约

本公约缔约各国(以下称"缔约国" ) 

认为一切国家都可不受任何种类的歧视，在平等基础上和依照国际法，包括《联

合国宪章》和《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活动的原

则的条约)) ，为进行从外层空间遥测地球的活动的目的，而自由使用外层空间;

相信在进行这种活动时，各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其处理本国自然资源和关于

这些资湾的情报的不可剥夺权利，应当受到尊重;

重申从外层空间遥测地球这斗斗页域的活动，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国际合作，应

促进各国间的和平与谅解，并应不论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程度，为所有人民

的福利和利益商进付;

深信空间技术对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勘探，对于地王求学、农业、林业、水文学、

海洋学、地理和制图学、气象学、环境控制，以及对于解决其他为了科学和各国经­

济活动的利益，而有系统地勘探地珠及其周围空间的有关问题，能够提供必要的宝

贵新资料;

决心创造有利的环境，必要的技术和经济先决条件，以扩大在有效实际利用从

外层空间遥测地球的数据上的合作。

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s.') "从外层空间遥测地球"是指以不同波段的电磁波观察和量度地球的陆地、

海洋全犬气层要素的自辐射和反射辐射的能量和较化特性，从而帮助找寻、叙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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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素和现象、地或自然资源、环境以及人为的物体和形成物的性质和时代变迁;

( cì "从外层空间遥洲地球的数据，.是指从装置在空间物体的遥控传感器，通

过电磁1孔号的遥洲形式，或以摄影软片或磁带的实物形式传送而取得的原始数据 p

以及认数据流中Ìi-~得的经过预先处理可用于以后的分析的数据;

(σ) "资料"是指对于从外层空间遥测而得的数据，经过处理、如j读和解释等

分析过程，斗参照其他来源的数据和证据，而得出的最终产物。

"地球的自然资源"是指形成人类生境的一切自然条件的一部分，和用以

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主儿构成人类自然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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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缔约国应在转让和使用从外层空间遥测地球的数据方面相互合作。

第三条

具体的目录、技术参数、上述数据的数量、收取这些数据的时间表、转让条件、

有关缔约国参加数据处理和主题解释的程度，应由有关缔约国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

协议决定.

第四条

缔约国所拥有的从外层空间遥测地球的原始数据，其地百分辨率如大于 5 0 米，

而且涉及另一缔约国的领土，未经被测领土所属缔约国的明确同意，不得将这些数

据透露或向任何人提供，也决不得利用这些数据或任何其他数据来危害该缔约圈。

第五条

缔约国如因对从外层空间遥测蝇，球的任何数据进行判读和主题解释，而获得关

于另一缔约国的自然资玩或经济潜力的资料，未经被测领土和自然资玩所属缔约菌

的明确同意，不得将这类资料透露或向任何人提供，也决不得利用这类资料或任何

其他资料来危害该缔约国.

第六条

缔约国应对利用从外层空间遥测地球所获关于其他缔约国领土的资料的国家活

动承担责任。

第七条

缔约国应根据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合作拟订和发展必要的技术工

具和方浩对从外层空间遥jm1地球所获数据进行测量、处理和主题解释，并合作训练



n
ζ
 

/Oe --85 J/e 
q
J
口

e

·
β
M吨

ACP 

适当的人员，以便早日对现代空间技术和从外层空间遥测地球的数据作最有效的实

际应用。

第八条

1. 缔约国应本着互相尊重的精神，用谈判和协商方式解决在执行本公约过程

中所产生的问题。

为了解决问执行本公约有关的问题，必要时可经有关缔约国协议，举行代2. 

表会议。

第九条

任何缔约国都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 修正案如经缔约国三分之二的多数民

意，即对每一个接受修正案的缔约国开始生效。 生效后的修正柔寸子其他缔约国，

应自其接受该修正案之日起对其有拘束力。

第十条

1. 本公约须经各签字国依法救准。 本公约应自五国政府，其中专指本公约

存约国政府，交存批准文件之日起开始生效。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抗准文件的缔约国，本公约应自其交存挑准文件之日

起开始生效。

本公约有效期为五年。

对子在上异五年期以及其后各五年期期满之自六个月以前来退出公约的开约旦

本公约在下一五革期继续有效。

2. 

第十一条

1 .赞同本公约目的和原则的国家，都可以加入本公约。加入文件应交存于本

公约的存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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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三家的加入，应视为自存约国收到加入文件之日起二十天生效。存约国

应将这种加入立即通知所有缔约因。

第十二条

1. 每一吨 i;J 国都可以通知本公约存约国的方式退出本公均已 -退约应自存约

百收主ij 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2. 退工.: j_七约.不影响结约国的合作组织在其工作协定或舍向下所承担的义务臼

与午十三条

1. 本 J咛应交存于担任存约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2. 存主与留在将本公约经核证的付本分送所有缔约圈，并向它们通告所收到的

一士可通扣。

3. 本一乎可应按照〈联合国~章 i、第一。二条的规定进行登记 Q

第十四条

本公约芒纯文、英文、讲文和西班牙文四种文本具有同等效为。


